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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发布旅行社安全用车通知，乘客座位险需完备有效

2015年8月19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翟恒水

美编：金红 组版：刘燕

BB09-B12

此外，张晓国说，不少旅游大巴乘客座
位险不到位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车
看上去都一样，但座位险差异很大。”张晓国
说，比如有的旅游大巴，三四十个座位中可
能只买了五个座位险。“目前的旅游大巴中，
能有30%是买了全部座位险的就算不错
了。”张晓国说。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意外
事故，乘客就很难索赔。

对此，《通知》要求旅游用车必须证件齐
全，有完备有效的乘客座位险，无重大投诉。济
南旅顺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负责人柏方军说，
这就要求每个座位都要有座位险。同时，柏方
军说，有的汽车企业会用过期的座位险，“完备
有效”也要求每个座位险必须是有效期内的。

《通知》中还提到，旅行社租用旅游客运
车辆必须与旅游客运公司签订租车合同，约
定车辆牌号、驾驶员、旅游始发地和目的地、

行车路线、安全责任等安全条款，明确费用
“公对公”结算方式。“有些具有省级资质的
旅游汽车公司，其实只有几辆省级资质的
车，在低价竞争模式下，为了迎合一部分旅
行社的需要，汽车公司就会出现临时换车的
情况，用县级资质的车替代。”省城某汽车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由于海阳旅游大巴侧翻事故或主
要由司机未安全驾驶造成，《通知》中要求旅
行社要“按行程所需落实双班驾驶员并安排
路途食宿”。

“很多不规范现象归根到底还是低价竞
争驱使，规范旅游用车市场还是需要交警、
交通、旅游等多个单位联合。否则，没有强制
性和约束性也很难执行。”济南市旅游局工
作人员表示，接下来也会和交通等部门积极
沟通，共同规范旅游用车市场。

8月14日，一辆济南旅游大巴在海阳市侧翻，造成包括导游在内的五
人死亡。18日，为了进一步规范旅行社经营性用车行为，济南市旅游局召
集部分旅行社、汽车公司发出旅游安全倡议，倡导设立导游员专座、购买
完备有效的乘客座位险，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刘成溪

14日的海阳车祸中，山东国旅一位年轻
女导游不幸遇难。据了解，出于方便工作、节
省成本等原因，导游往往坐在大巴最前面的
副驾驶位置，伤亡几率远大于其他乘客。山
东国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张晓国说：“设立
导游专座已经喊了七八年，但由政府部门提
出来的还比较少。”

嘉华国旅工作人员称，以一辆37座的大
巴为例，一般是“35+1+1”的模式，即35个正
座、一个司机座、一个副驾驶座，这里的副驾
驶座也往往被默认为导游座，但其实是种误
解。

在这次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旅行社安全
用车的通知》(下称《通知》)中建议：“在司机
后方座椅设立导游员(领队、陪同)专座，并

设明显标识，副驾驶座椅或折叠座椅不得用
作导游(领队、陪同)专座”。

嘉华国旅工作人员坦言，这样也就意味
着要从正座中为导游腾出一个座位，从旅行
社的角度无疑会增加成本。“但和生命相比，
这些成本不算什么。”该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济南市导游协会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济南市导游群体中，兼职人员占多数。

“大约有 4 0 0 0多名兼职导游，占总数的
60%。”该工作人员称，兼职导游中很多连基
本的保险都没有。针对这一点，在旅游协会、
旅行社协会、导游协会发布的倡议书中也要
求“认真落实旅行社责任险规定，确保投保
率达到100%”，保障旅游者、导游的人身财
产安全。

旅游大巴司机后方座位将设导游专座

乘座险需完备有效，司机必须按点休息

为了安全起
见，济南市旅游
局发通知强调，
严禁旅游大巴将
副驾驶座位设定
为导游专座，指
定驾驶座后方座
位为导游专座，
并 设 立 明 显 标
记。 (资料片)

导导游游专专座座


	B09-PDF 版面

